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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以下简称《执业行为准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规则（2018 年修订）》（以下简称“上市规则”）、发

行人与中信建投证券签订的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及其

它相关信息披露文件以及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或“公

司”）出具的相关说明文件和提供的相关资料等，由受托管理人中信建投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或“受托管理人”）编制。中信建投证券编

制本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发行人提供的资料或说明。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作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建投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在任何情况下，未经中信建投证券书面许可，不得将本报告用作其

他任何用途。  



2 

目   录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 3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 4 

三、发行人报告期经营和财务状况 ............................................................................................... 4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 6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 8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 8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 10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 11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 13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 13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 13 

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 15 

 

  



3 

一、受托管理的公司债券概况 

截至 2020 年（以下简称“报告期”）末，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发行且存续

的由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包括：19 太钢 01、19 太钢 02、20 太

钢 Y1、20 太钢 Y2、20 太钢 Y3（以下简称“各期债券”），债券具体情况见下表： 

表：受托管理债券概况 

债券代码 112947.SZ 112948.SZ 149024.SZ 149055.SZ 149119.SZ 

债券简称 19 太钢 01 19 太钢 02 20 太钢 Y1 20 太钢 Y2 20 太钢 Y3 

债券名称 

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一) 

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公

司债券(第一

期)(品种二) 

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2020 年向合

格投资者公

开发行可续

期公司债券

(第一期) 

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第二期) 

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

2020 年面向

合格投资者

公开发行可

续期公司债

券(第三期) 

注册或备案

文件 

证监许可

[2019]1247

号 

证监许可

[2019]1247

号 

证监许可

[2019]1247

号 

证监许可

[2019]1247

号 

证监许可

[2019]1247

号 

注册或备案

规模 
100 100 100 100 100 

债券期限 3 年 5 年 3+N 年 3+N 年 3+N 年 

发行规模（亿

元）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债券余额（亿

元） 
5.00 10.00 10.00 10.00 10.00 

发行时初始

票面利率 
3.50% 3.88% 3.85% 3.49% 3.10% 

调整票面利

率时间及调

整后票面利

率情况（如发

行人行使票

面利率调整

权） 

无 无 无 无 无 

起息日 
2019 年 08 月

13 日 

2019 年 08 月

13 日 

2020 年 01 月

13 日 

2020 年 03 月

13 日 

2020 年 05 月

0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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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方

式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每年付息 1

次，到期一次

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

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在发行人不

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的

情况下，每年

付息 1 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

支付 

在发行人不

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的

情况下，每年

付息 1 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

支付 

在发行人不

行使递延支

付利息权的

情况下，每年

付息 1 次，到

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

的兑付一起

支付 

报告期付息

日 

2020 年 08 月

13 日 

2020 年 08 月

13 日 
无 无 无 

是否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无担保 

发行时债项

评级 
AAA AAA AAA AAA AAA 

报告期跟踪

债项评级 
AAA AAA AAA AAA AAA 

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管理办法》、《执业行为准则》、上市规则和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以及《受托管理协议》的约

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偿债保障措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

议中所约定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三、发行人报告期经营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报告期经营情况 

发行人主要经营范围为冶炼、加工、制造、销售钢材、钢坯、钢锭、生铁、

轧辊、铁合金、焦化产品、耐火材料、矿产品、金属制品、钢铁生产所需原材料、

建筑材料、电子产品、冶金机电设备、备品备件；技术服务；道路货物运输；建

筑工程、建设工程，工程设计、施工；食品经营、住宿服务，餐饮宾馆等服务业；

承包本行业境外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及所需的设备、材料和零配件的进出

口；对外派遣本行业工程生产及服务的劳务人员；（国家实行专项审批的项目除

外）对采矿业、制造业、建筑业、房地产、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交通运输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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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业、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信息传输计算机软件的投资。 

2020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收入 7,825,446.03 万元，产生营业成本 6,536,571.90

万元。2020 年，发行人实现营业利润 438,539.07 万元，实现净利润 328,533.09

万元。 

（二）发行人报告期财务状况 

表：发行人 2020 年度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流动资产合计 3,061,851.13 3,118,344.42 -1.81  

非流动资产合计 9,484,792.99 9,728,460.03 -2.50  

资产总计 12,546,644.12 12,846,804.45 -2.34  

流动负债合计 5,410,484.02 5,277,955.14 2.51  

非流动负债合计 2,101,009.61 3,254,259.18 -35.44  

负债合计 7,511,493.62 8,532,214.32 -11.96  

所有者权益合计 5,035,150.49 4,314,590.13 16.70  

营业收入 7,825,446.03 7,944,178.82 -1.49  

营业利润 438,539.07 382,864.31 14.54  

利润总额 393,350.25 351,322.63 11.96  

净利润 328,533.09 319,331.42 2.88  

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1,057,192.29 781,060.58 35.35  

投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768,601.63 -139,992.10 -  

筹资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 
-372,743.47 -408,377.3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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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20 年度/末 2019 年度/末 
增减变动情况

（%） 

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净增加额 
-87,245.75 231,885.39 -  

资产负债率（%） 59.87 57.45 2.42  

流动比率 0.57 0.68 -0.11  

速动比率 0.35 0.41 -0.06 

 

四、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运作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各期债券募集资金披露用途与最终用途情况如下表所

示： 

表：19 太钢 0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12947.SZ 

债券简称：19 太钢 01 

发行金额：5.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是否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本期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本

金及利息和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 

表：19 太钢 0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12948.SZ 

债券简称：19 太钢 02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是否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本期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本

金及利息和补充流动资金 
符合 



7 

表：20 太钢 Y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024.SZ 

债券简称：20 太钢 Y1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是否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本期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本

金及利息 
符合 

表：20 太钢 Y2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055.SZ 

债券简称：20 太钢 Y2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是否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本期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本

金及利息 
符合 

表：20 太钢 Y3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债券代码：149119.SZ 

债券简称：20 太钢 Y3 

发行金额：10.00 亿元 

募集资金约定用途 是否符合募集说明书的约定 

本期公司债券所募集资金将用于偿还公司债务本

金及利息 
符合 

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 19 太钢 01、19 太钢 02、20 太钢 Y1、20 太钢 Y2、

20 太钢 Y3 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最终用途与约定用途一致。 

（二）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情况 

发行人、受托管理人与监管银行已签订三方监管协议。发行人在监管银行开

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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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专项管理。报告期内，发行人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运行正常。 

五、发行人偿债意愿和能力分析 

（一）偿债资金来源 

1、发行人盈利能力及日常经营收益 

按照合并报表口径，2018 年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发行人营业总收入

分别为 7,855,842.85 万元、7,971,453.03 万元和 7,862,346.66 万元，净利润分别为

463,442.58 万元、319,331.42 万元和 328,533.09 万元。2018 度、2019 年度和 2020

年度，发行人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入分别为 8,901,850.70 万元、8,761,141.56

万元和 8,901,850.70 万元。总体来看，发行人的经营收入与现金流将为偿付各期

债券本息提供保障。 

2、发行人的资信状况和间接融资能力 

发行人资信情况良好，经营情况稳定，运作规范，具有广泛的融资渠道和较

强的融资能力，可通过资本市场进行债务融资。截至报告期末，发行人在各家银

行获得的综合授信总额为 1,340.69 亿元，其中已使用授信额度为 465.07 亿元，

未使用授信额度为 875.62 亿元，未使用授信余额占授信总额的 65.31%。如果由

于意外情况导致发行人不能及时从预期的还款来源获得足够资金，发行人有可能

凭借自身良好的资信状况以及与金融机构良好的合作关系，通过间接融资筹措各

期债券还本付息所需资金。但由于银行授信并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债权债务关

系，并不具有强制力，发行人同样存在无法实现授信取得外部融资的风险。 

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 

（一）内外部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9 太钢 01(112947.SZ)、19 太钢 02(112948.SZ)、20 太钢 Y1（149024.SZ）、

20 太钢 Y2（149055.SZ）、20 太钢 Y3（149119.SZ）未设置增信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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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 

为了充分、有效地维护各期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发行人为各期债券的按

时、足额偿付制定了一系列工作计划，努力形成一套确保债券安全兑付的保障措

施。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指定了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各期债券的偿付工作，并协调公司其他

相关部门在每年的财务预算中落实安排各期债券本息的偿付资金，保证本息的如

期偿付，保障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为了保证公司债券本息按期兑付，保障投资者利益，发行人设定募集资金专

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各期债券发行

后，发行人将优化公司的资产负债管理、加强公司的流动性管理和募集资金使用

等资金管理，保证资金按计划调度，及时、足额地准备偿债资金用于每年的利息

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投资者的利益。同时，资金监管银行将履行监管

职责，切实保障发行人按时、足额提取偿债资金，专款专用，除用于债券的本金

兑付和支付债券利息以及银行结算费用外，不得用于其他用途。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各期债券制定了《债

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

序和其他重要事项，为保障各期债券本息及时足额偿付做出了合理的制度安排。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发行人按照《管理办法》的要求，聘请中信建投证券担任债券受托管理人，

并与中信建投证券订立了《受托管理协议》。在各期债券存续期限内，由债券受

托管理人依照协议的约定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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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严格信息披露 

发行人将遵循真实、准确、完整的信息披露原则，按《受托管理协议》及中

国证监会、中国证券业协会、交易所的有关规定进行重大事项信息披露，使公司

偿债能力、募集资金使用等情况受到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和股东的监督，

防范偿债风险。 

七、增信措施、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9 太钢 01(112947.SZ)、19 太钢 02(112948.SZ) 、20 太钢 Y1（149024.SZ）、

20 太钢 Y2（149055.SZ）、20 太钢 Y3（149119.SZ）未设置增信机制。 

（二）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1、偿债保障措施 

发行人各期债券的偿债保障措施详见“六、内外部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

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之“（二）偿债保障措施及变动情况”中的描述。 

2、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 

（1）专门部门负责偿付工作 

发行人已经指定专门部门牵头负责协调公司债券的偿付工作，中信建投证券

于各期公司债券付息前掌握公司债券还本付息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按时履

约。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就各期债券的付息事项向发行人发送通知进行提醒，

发行人已按时完成各期债券本报告期内的偿付工作。 

（2）设立专项账户并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 

发行人已指定专项账户为公司债券的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募集资金的接

收、存储、划转；发行人已与债券受托管理人、监管银行签订三方监管协议，专

项账户管理由监管银行进行监督。报告期内，发行人严格执行资金管理计划，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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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足额准备偿债资金用于各期债券每年的利息支付以及到期本金的兑付，保障

投资者的利益。 

（3）制定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发行人已按照《管理办法》的规定与债券受托管理人为公司债券制定了《持

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债券持有人通过债券持有人会议行使权利的范围、程序和

其他重要事项，中信建投证券于报告期内持续关注发行人是否发生债券持有人会

议规则所规定需召开持有人会议的情形。 

（4）充分发挥债券受托管理人的作用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管理办法》的规定及

《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履行受托管理人的各项职责：①持续关注发行人的资信

状况及偿债保障措施的实施情况；②在债券存续期内监督发行人募集资金的使用

情况；③对发行人的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的有效性进行全面调查和持续关注；④

在债券存续期内持续督导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严格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中信建投证券督促发行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及监管机构的有

关规定进行定期及重大信息披露，发行人已按时披露定期报告，并就重大事项发

布临时公告。 

3、偿债保障措施的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科学合理，如未来发生不能如期兑付的情形，可在一定

程度上保障投资者的合法利益。 

八、债券的本息偿付情况 

（一）本息偿付安排 

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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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还本付息方式 付息日 债券期限 到期日 

112947.SZ 19 太钢 01 

每 年 付 息 1

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08 月 13 日 3 年 
2022 年 08 月

13 日 

112948.SZ 19 太钢 02 

每 年 付 息 1

次，到期一次还

本，最后一期利

息随本金的兑

付一起支付 

08 月 13 日 5 年 
2024 年 08 月

13 日 

149024.SZ 20 太钢 Y1 

本期债券采用

单 利 按 年 计

息，不计复利。  

在发行人不行

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一

次 

01 月 13 日 3+N 年 

在发行人不

行使续期选

择权的情况

下，兑付日为

2023 年 01 月

13 日 

149055.SZ 20 太钢 Y2 

本期债券采用

单 利 按 年 计

息，不计复利。  

在发行人不行

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一

次。 

03 月 13 日 3+N 年 

在发行人不

行使续期选

择权的情况

下，兑付日为

2023 年 03 月

13 日 

149119.SZ 20 太钢 Y3 

本期债券采用

单 利 按 年 计

息，不计复利。  

在发行人不行

使递延支付利

息权的情况  

下，每年付息一

次。 

05 月 07 日 3+N 年 

在发行人不

行使续期选

择权的情况

下，兑付日为

2023 年 05 月

07 日 

注：付息日如遇非交易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二）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在利息偿付前已及时提示并督促发行人按时履约，足

额付息，未发生预计发行人不能偿还债务的情况。发行人报告期内本息偿付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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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券代码 债券简称 报告期内是否付息 报告期内是否触发回售 

112947.SZ 19 太钢 01 是 否 

112948.SZ 19 太钢 02 是 否 

149024.SZ 20 太钢 Y1 不涉及 否 

149055.SZ 20 太钢 Y2 不涉及 否 

149119.SZ 20 太钢 Y3 不涉及 否 

九、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务 

无。 

十、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须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的事项，未召开债券持有人

会议。 

十一、发行人出现重大事项的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出现中介机构变更等重大事项，受托管理人相应公告临时

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中介机构发生

变更 
发行人会计师事务所发生变更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

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

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20 年 1

月 2 日披露了《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会计师事务所发

生变更的公告》，受托管理人

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发行人涉及重

大诉讼、仲裁 

太钢集团与中国第十三冶金建

设有限公司的债务纠纷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

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

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20 年 2

月 14 日披露了《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重大诉讼进展情

况的公告》，受托管理人及时

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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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事项 基本情况 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信息披露情况 

发行人债券资

信评级机构发

生变更 

原聘任中诚信证券评估有限公

司，现变更为中诚信国际信用

评级有限公司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

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

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20 年 3

月 4 日披露了《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资信评

级机构发生变更的公告》，受

托管理人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无偿划转股权

暨发行人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发生变更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控

股股东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有

限公司将向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无偿划转其持有的太

钢集团 51%股权。 本次划转

完成后，本公司的控股股东由

山西国资运营公司变更为中国

宝武，本公司实际控制人将由

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变更为国务院国资委。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

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

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披露了《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山西省国有

资本运营有限公司向中国宝武

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无 偿划转

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51%

股权暨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

制人变更的提示性公告》，受

托管理人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

管理事务报告。 

发行人涉及重

大诉讼、仲裁 

太钢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债务纠

纷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

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

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20 年 10

月 12 日披露了《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诉讼进

展情况的公告》，受托管理人

及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 

发行人专职外

部董事张克斌

接受审查 

2020 年 11 月 21 日，山西省纪

委监委通报，发行人专职外部

董事张克斌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目前正接受省纪委监委纪

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

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

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20 年 11

月 24 日披露了《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专职外部董事张

克斌接受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的公告》，受托管

理人时披露了临时受托管理事

务报告。 

股权划转事项

完成工商变更

登记 

山西国资运营公司根据其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与中国宝武

签署的《山西省国有资本运营

有限公司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关于太原钢铁（集团）

有限公司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向中国宝武无偿划转其持有的

本公司 51%股权，本次划转事

项已于 2020年 12月 23日办理

股东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受托管理人通过月度重大事项

排查获知发行人发生了该等重

大事项，及时开展了进一步核

查，通过询问发行人，获得解释

说明和相关证据，确认该重大事

项属实，督促发行人发布临时公

告 

就此事项，发行人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披露了《太原钢铁(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 51%股权

无偿划转已办理工商变更登记

暨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更的

公告》，受托管理人于 2020 年

12 月 28 日及时披露了临时受

托管理事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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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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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20 年度受托管理事务

报告》之盖章页）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